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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

上证公监函〔2023〕0098号 

 
关于对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

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，A股证券简称：一拖股份，A股证券

代码：601038； 

刘继国，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时任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。 

 

经查明，2023 年 3 月 22日，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一拖股份或公司）披露会计差错更正公告。公告显示，公司下属

控股子公司一拖（洛阳）柴油机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一拖柴油机

公司”）持有原洛阳银行股权。2022 年 5 月，中原银行与洛阳银行

等三家银行完成吸收合并。一拖柴油机公司需终止确认洛阳银行股

权投资并对中原银行股权投资进行初始计量。一拖柴油机公司董事

会将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

产，作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列报。公司在 2022年年报编制和对定期

报告的复核过程中发现，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规定，金融资产的

类别应以管理层对金融资产的最终持有意图为基础确定。因此，结

合公司按要求最终应实现退出金融类企业股权的情况，一拖柴油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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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持有的中原银行股权应调整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

期损益的金融资产，由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。

为此，公司聘请独立评估机构对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的中原银行

股权价值进行重新评估，并根据评估结果采用追溯重述法对 2022年

半年报及第三季度报告进行更正。 

上述会计差错更正后，公司 2022年半年度资产负债表中，非流

动资产调减 689,315,695.01 元、流动资产调增 689,315,695.01 元，

分别占更正后对应科目金额的 16.94%、7.00%；公司 2022 年三季度

资产负债表中，资产总额调增 241,928,704.99 元，负债总额调减

23,057,354.25 元 ，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资 产 调 增

264,986,059.24元，分别占更正后对应科目金额的 1.77%、0.33%、

4.00% ； 公 司 2022 年 三 季 度 利 润 表 中 ， 利 润 总 额 调 减

153,715,695.01 元，净利润调减 130,658,340.76 元，归属于上市

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调减 111,672,246.61元，分别占更正后对应科目

金额的 20.09%、16.78%、14.03%。 

定期报告是投资者关注的事项，可能对公司股价及投资者决策

产生影响。公司理应根据会计准则对当期财务数据进行客观、谨慎

地核算并披露。但公司对部分金融资产的会计科目分类存在错误，

且并未准确确认其公允价值，导致 2022年半年度报告、第三季度报

告的相关财务数据披露不准确，损害了投资者知情权。上述行为违

反了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号——财务报告

的一般规定》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年修订）》（以

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第 2.1.1条、第 2.1.4条等有关规定。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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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继国作为公司财务事项的主要负责人，未

勤勉尽责，对公司违规行为负有责任，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

2.1.2条、第 4.3.1条、第 4.3.5条等有关规定及其在《董事（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）声明及承诺书》中作出的承诺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年修订）》

第 13.2.2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有

关规定，我部作出如下监管措施决定： 

对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及时任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继国

予以监管警示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，请你

公司及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（以下简称董监高人员）采取有

效措施对相关违规事项进行整改，并结合本决定书指出的违规事项，

就公司信息披露及规范运作中存在的合规隐患进行深入排查，制定

针对性的防范措施，切实提高公司信息披露和规范运作水平。请你

公司在收到本决定书后一个月内，向我部提交经全体董监高人员签

字确认的整改报告。 

你公司及董监高人员应当举一反三，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。

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和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规范运作，

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董监高人员应当履行忠实、勤勉义务，促

使公司规范运作，并保证公司按规则披露所有重大信息。 

 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二〇二三年七月十四日 
 


